

立法院第9屆第7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8年5月8日（星期三）12時30分至12時45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段委員宜康

協商主題　一、協商司法院函請審議「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六十四條及第一百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併案協商(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及(二)委員吳玉琴等20人擬具「民法親屬編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

主席：報告協商會議，排定協商會議的時間已經到了，現在開始協商。

跟協商會議報告，本日協商主題有兩個案子，增列有關意定監護相關的規定，這兩個案子分別是「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六十四條及第一百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以及「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這一次家事事件法修正是為了因應民法增訂意定監護制度，因為我們排定議程的順序，第一案是家事事件法，第二案是民法，但是我們今天先進行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的協商，再接續協商家事事件法，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好，我們就先進行民法。

協商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及委員吳玉琴等20人擬具「民法親屬編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以上2案前於108年3月20日經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併案審查完竣，計通過第三節節名及10條條文，並決議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在進行協商。

首先請法務部陳次長說明。

陳次長明堂：感謝主席及各位委員在今年3月20日就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成人意定監護的部分初步審查通過，當時為了等待司法院對家事事件法做配套處理，所以保留協商。

隨著高齡化社會增加，意定監護制度有必要立法，這次法務部邀集各機關協商，也邀請民間代表表示意見，我們希望在主席及各位委員協助之下，讓民法意定監護人制度能夠早日完成立法，謝謝。

主席：請問各位，對民法部分條文的修正照審查會通過條文通過，有無意見？（無）無意見。

本案作以下結論：民法第十四條、增訂第三節節名、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二、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三、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四、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五、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六、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七、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八、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九及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十條文均照審查會修正意見……

張專門委員智為：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四尤委員有提出修正動議再修正條文。

主席：請說明。

周委員春米：司法院有看到這個再修正條文嗎？你們就直接解釋。但書的部分，原決議條文是「意定監護契約已載明」，這邊是把它改成「意定監護契約未載明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就是但書的這些情況，法院得依職權指定之，這樣是不是可以彌補當初我們決議條文的不足？

主席：你們看一下條文，好不好？

周委員春米：是請法務部還是司法院？

主席：法務部。

修正之後具體的效果是什麼？法務部還在看，周委員看完後覺得會有什麼效果？原來決議條文是「意定監護契約未載明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或所載明之人顯不利本人利益者」，現在改成「不符合本人最佳利益或顯有不適任」，也就是說，法院要去認定是不是他的最佳利益，或雖然可能符合他的利益，但還有更好的，是這樣嗎？這個具體實例會是什麼？

尤委員美女：不是已經通過了嗎？

周委員春米：這邊是把當初決議的條文，意定監護契約如果有載明要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者，法院要因契約所定者指定之。如果沒有的話，就是法院得依職權指定之。現在是把前面的「指定」拿掉，在適用上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尤委員美女：其實我修改的部分只是把文句弄得更精簡一點，原來的決議條文是「意定監護契約已載明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者，法院應依契約所定者指定之。」我們把它改成「同時依契約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但契約未載明開具清冊之人有事實足認……」只是把這整個文句弄得精簡而已啦！

主席：在事實上沒有影響！

管委員碧玲：有，現在是在比原決議版本跟再次修正這兩個嘛……

主席：但事實上沒有影響啊！

管委員碧玲：實質上有影響啊！它是刪除法院就「已載明之人」部分，如果認為顯不利本人，法院可以另行裁定，即法院必須完全接受所載明之人，不能對所載明之人再行審酌是否……
主席：原來的決議條文是「意定監護權未載明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或所載明之人顯不利……」，但是現在修正是「有事實足認載明之人」，所以對於載明之人還是可以不指定，也就是可以另外換人！

周委員春米：就是法院的職權比較大。

主席：比較大。

周委員春米：對，法院不是完全受這個意定監護契約的整個拘束，法院……

主席：但是在原決議條文第一項的最後「所載明之人顯不利本人利益者，法院得依職權指定之。」也是有啊！只是說……
管委員碧玲：對，法院也有這個職權，但不一樣，「有事實足認」，增加必須有足認為不利於本人的事實，原條文也有……
主席：「足認」比較嚴格嗎？

管委員碧玲：比較能排除自益啦！

主席：哪一個標準比較高？請呂秘書長說明。

呂秘書長太郎：標準是建立在有非最佳利益事實，問題是這個操作比較困難。

主席：也就是法官要去比較他所有的利益，看哪一個是最有利的，但事實上，法官怎麼去比較？明顯不利在實務上比較有可能，我要去跟誰比較？你要法官去跟誰比較呢？

呂秘書長太郎：意定契約基本上也是一種契約，契約自由原則是一個契約普遍的原則，所以法院對當事人的契約，都儘量不去干涉或調整。原來決議條文是「顯不利」，是為了保護這個人法院才出手，而不是你訂契約法院還要幫你評比哪邊是最好的，兩者差別在此。

在契約自由原則下，原決議條文應該比較符合意定契約的本質，法院只有在明顯不利才出手處理。

主席：對於司法院的意見，法務部有沒有意見？

陳次長明堂：我們也認為原決議條文比較清楚，而且原決議條文的但書指的是後段，前面有句號，一個是監護人，一個是後面的意定監護，是財產契約之人指定的部分，這個但書是針對後段部分的但書。原來條文的但書是指有意定契約未載明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或所載明之人顯不利本人利益。剛才秘書長提過，要認定會比較容易也比較好認定。現在改過以後，變成沒有開具財產清冊是一個，另一個是有事實足認不符合本人最佳利益。什麼叫不符合？恐怕在實務上有困難。還有，顯不適任的情事，這個範圍也很難界定，所以是不是採用原決議條文？

同時，原來的決議條文也是參考尤委員當時的提案而來，只是把它寫得更清楚，原來刪掉意定契約已載明的部分，應該遵重契約。剛才秘書長有提到，契約自主原則是表彰尊重你的契約，但是契約中沒有載明或是顯然不利本人的部分，法院就有酌定介入的權限，這樣應該是比較清楚一點。
管委員碧玲：我同意行政機關的……

主席：尤委員，這個修正動議不堅持，好不好？

尤委員美女：請司法院表示一下意見。

呂秘書長太郎：剛剛講過了！

主席：司法院表示支持原決議條文。

呂秘書長太郎：因為在契約自由原則下，利益、利害衡量要尊重契約當事人，法院只有在很明顯地違背公益或者是他的利益時才出手調整，所以原決議條文是顯不利的時候法院才可以插手，比較符合契約自由原則。

主席：好，謝謝。

再次宣布協商結論：民法第十四條、增訂第三節節名、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二、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三、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四、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五、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六、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七、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八、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九及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十條文，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繼續處理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六十四條及第一百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問各位，對本案照審查會通過條文通過，有無意見？（無）無意見。

本案作以下結論宣告：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六十四條及第一百六十五條條文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協商會議結束，謝謝各位，如果可以就請各位簽名。

散會（12時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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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主持人：段宜康　　

協商代表：管碧玲　　尤美女　　洪慈庸　　周春米　　吳玉琴　　黃國昌　　柯建銘　　鍾孔炤　　鄭運鵬　　李鴻鈞　　沈智慧　　吳志揚　　陳宜民　　江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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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主持人：段宜康　　

協商代表：管碧玲　　柯建銘　　尤美女　　鍾孔炤　　洪慈庸　　周春米　　吳玉琴　　鄭運鵬　　黃國昌　　李鴻鈞　　沈智慧　　江啟臣　　吳志揚　　陳宜民　　


